
 

 

各二级团组织、各学生社团： 

为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，

不断深化实践育人，引导广大师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、长才干、

作贡献，校团委组织开展了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。为总

结经验、选树典型，根据《关于开展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

践活动的通知》（重大团〔2021〕11号）文件精神，决定对本次

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总结表彰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销项与结项 

销项：受疫情影响，部分实践团队无法完成相关实践活动。

未完成实践的团队，校团委将于评选工作结束后在重庆大学第二

课堂信息管理系统中予以销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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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项：已完成实践的团队，须在重庆大学第二课堂信息管理

系统中提交相关材料完成结项。结项具体要求请参考《关于出台

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结项要求及评优办法的通知》。 

二、评选对象 

参与重庆大学 2021 年暑期社会实践，并按时在二课系统结

项的团队及个人。 

三、评选基本要求 

（一）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组织单位 

组织单位在暑期社会实践工作中组织与管理有序，支持力度

大，学生参与面广泛，社会实践效果突出，实践成果显著并具有

较强的现实意义或理论价值，在实践地形成积极影响。 

（二）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工作者 

积极动员、组织、指导并参与社会实践，为学校社会实践工

作做出积极贡献或取得显著成绩。 

（三）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

1.严格执行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相关要求。 

2.能够发扬“复兴民族、誓作前锋”的重大精神，认真参与

社会实践。 

3.社会实践累计开展 5天及以上（包括线上）。 

4.完成社会实践调研报告/日志 3000字及以上。 

5.简报报送不少于 1期，且各板块（不包括媒体报道板块）

内容均不少于 5则。 

http://youth.cqu.edu.cn/info/1011/15560.htm
http://youth.cqu.edu.cn/info/1011/15560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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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新闻稿报送不少于 2篇。 

7.团队成员学习心得每篇均不少于 800字。 

（四）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

1.严格执行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相关要求。 

2.能够发扬“复兴民族、誓作前锋”的重大精神，认真参与

社会实践。 

3.累计参加社会实践 5天及以上（包括线上）。 

4.学习心得不少于 800字。 

四、评选名额 

（一）组织推荐 

各单位根据活动实效，可申报优秀组织单位，并可推荐先进

工作者 0-2名、优秀团队 0-2支、先进个人 0-2名。 

（二）自主申报 

参与重庆大学 2021 年暑期社会实践的团队及个人均可申报

评选优秀团队、先进个人。 

五、评选方式 

各团队及个人在提交申请表后，由校团委组织材料评审和线

下答辩，并形成综合评审成绩。 

六、申报流程 

（一）组织推荐 

请各学院（系）于 2021年 9月 18日 17:00前将组织推荐的

优秀组织单位、先进工作者、优秀团队、先进个人等申报表（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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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表及盖章扫描版）和汇总表（电子版）统一打包后发送至工作

邮箱 cqu_ly@126.com，邮件及压缩包命名为“组织推荐+学院（系）

名称+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评优材料”。 

（二）自主申报 

1.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

拟自主申报的团队请填写优秀团队申报表（附件 5），交由

指导老师签字、所在学院盖章，并于 2021年 9月 18日 12:00前

点击链接 https://www.wjx.cn/vm/Q2yieFE.aspx 或扫描下方二

维码填写申报信息。（团队盖章扫描版申报表命名为“指导单位-

团队名称-负责人姓名-QQ”） 

2.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

拟自主申报的个人请填写先进个人申报表（附件 6）并交由

所在学院签字盖章，并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 12:00 前点击链接

https://www.wjx.cn/vm/Oo5ux03.aspx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

申报信息。（个人盖章扫描版申报表命名为“所在学院-姓名-所

在团队名称- QQ”） 

https://www.wjx.cn/vm/Q2yieFE.aspx
https://www.wjx.cn/vm/Oo5ux03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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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 

（一）经由组织推荐的团队和个人无需进行自主申报。 

（二）受疫情影响未能结项的团队，若继续申报重庆大学

2022年寒假社会实践，将优先考虑立项。 

（三）鼓励各二级团组织、学生社团举办分享会，总结分享

社会实践经验。 

八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龙老师 023-65111171 

陈同学 18580092820  

张同学 13906340263 

 

附件:1.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组织单位申报表

及汇总表 

2.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工作者申报表及

汇总表 

3.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申报表及汇

总表（组织推荐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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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申报表及汇

总表（组织推荐） 

5.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申报表（自

主申报） 

6.重庆大学 2021年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申报表（自

主申报） 

 

 

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 

2021年 9月 13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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